附件7
[bookmark: _GoBack]未央区城管执法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

　　一、所有拆迁工地不得进行拆迁作业，及时督促拆迁单位对工地现场进行湿化。对未停止拆迁作业的单位实施20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　　二、完善对所有餐饮单位（含各单位内部职工食堂）清洁能源使用和油烟净化设施安装监管的电子台账，对未经任何油烟净化设施净化排放油烟的餐饮单位实施5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。对于未经审批的露天烧烤市场和烧烤摊点一律进行清理取缔。对有合法审批手续的露天烧烤市场，凡未正常使用环保烧烤炉具、未使用清洁燃料的经营户，一律劝其退出经营或整改达标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。
三、禁止焚烧垃圾、落叶、杂草以及汽车修理厂废矿物油等杂物，加大背街小巷和卫生死角区域的巡查力度，一经发现立即劝阻；不听劝阻的，对责任人实施50元行政处罚。对保洁员存在焚烧行为的，向其所在单位通报情况并对责任单位实施2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。加强对废品收购场所的管理，禁止焚烧废旧物品，对违反者按前款处罚。充分发挥122管理机制作用，及时制止和纠正社区内焚烧垃圾、落叶、杂草等行为。

